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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信 用 合 作 社 聯 合 社 

手機攝影比賽辦法 

一、目的 

現今社會人手一機(手機)，隨手拍即是創作，藝術創作不受限。藉由您

隨身攜帶的手機鏡頭捕捉信用合作社，或信用合作社與民眾客戶平時互

動之真實情境，透過鏡頭裡觸動人心的影像，傳遞信用合作社溫暖在地

的服務熱誠，展現合作金融真性情。 

 

二、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協辦單位 

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 彰化第一信用合作社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 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 

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彰化第十信用合作社 

新北市淡水信用合作社 彰化縣鹿港信用合作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 

宜蘭信用合作社 臺南第三信用合作社 

桃園信用合作社 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 

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澎湖縣第一信用合作社 

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澎湖第二信用合作社 

金門縣信用合作社 

 

三、比賽內容 

(一)徵件時間 

113 年 4月 18 日至 6月 18 日止 

(二)手機攝影主題 

以「我們的信用合作社」為主題並附「照片故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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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您認識的「信用合作社」、或透過觀看信聯社官網「我的預知

老爸」微電影及「認識信用合作社」徵文比賽得獎作品等發想，

以信用合作社或信用合作社與民眾客戶往來互動情形等為題

材，藉由手機攝影作品，傳達出「我們的信用合作社」深耕地

方服務，始終與民眾需求在一起的情感。 

 

攝影主題：「我們的信用合作社」 

故事說明：參賽作品須附「照片故事說明」，以表達作品意涵，

字數 200 字以內（以字元數統計，含標點符號）。 

照片故事說明如參據信聯社「認識信用合作社」徵

文比賽獲獎之金句及短文尤佳(參信聯社官網）。 

照片規格：將手機攝影比例設定為[4:3]，並將攝影之彩色或黑

白照片張貼於「作品表」指定處，檔案大小至少 1MB

以上，不超過 5MB，並須達 1,200 萬畫素之 JPEG 或

JPG 格式。 

 

四、參加對象 

凡愛好手機攝影人士，不限年齡皆可參加，無需報名費，不限使用

手機品牌。 

未滿 18 歲之參賽者須有法定代理人同意，並於報名表簽名。 

廻避原則：信聯社之員工及本比賽之評審委員，本人、配偶及二

親等以內血(姻)親不得參與比賽。 

 

五、投稿方式 

(一)比賽辦法、報名表、作品表及著作授權書等相關報名資料請至信

聯社網站(https://www.nfcc.org.tw)首頁「信聯社 40 周年系

列活動」/「手機攝影比賽」專區或各信用合作社官網下載。 

(二)請於投稿截止前，將填妥之報名表、著作授權書及作品表，以

Email至信聯社郵件信箱(nfcc.event@gmail.com)完成投稿。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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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主旨:「【投稿】-我們的信用合作社手機攝影比賽」，凡投2

件作品者，請於主旨註明「投稿2件」(註)，逾期不受理。 

註:主旨:【投稿】-我們的信用合作社手機攝影比賽（投稿 2件）。 

(三)一律採由主辦單位線上受理電子郵件收件，若經協辦

單位協助投稿者，仍以主辦單位收件時間為準。 

(四)投稿之「照片故事說明」字體統一為「標楷體」、字型大小「14

級字(14pt)」，字數 200 字以內（以字元數統計，含標點符

號）。 

(五)為求比賽公平公正原則，參賽作品將以匿名方式進行評選，上傳

稿件前，請仔細確認作品表檔案內無個人姓名或筆名。 

(六)每位參賽者投稿上限為 2 件作品，採 1 件作品使用 1 份作品表

投稿，如投稿2件作品，需各為獨立故事互不關聯，並將所有投

稿作品表併同報名表及著作授權書以同一封 Email 上傳投稿，

每人得獎作品以1件為限。 

(七)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包括規格不符)，主辦單位不負保管

之責，請自行留底。 

※稿件不符上述規定者，將不列入比賽評選。 

 

六、徵文訊息之揭露方式  

(一)海報及DM。 

(二)信聯社網站、YouTube官網及各信用合作社官網。 

(三)各信用合作社營業廳及其相關資源管道：如電子看版、往來客戶

群、地方新聞媒體及當地縣市教育單位。 

(四)其他宣傳管道：如信聯社「信用合作」季刊啟事、社群訊息(Line)

及各大學相關系所等。 

 

七、獎項及名額 

(一)錄取金賞獎 1名、銀賞獎 2名、銅賞獎 3名、優選 5名及佳

作 10 名 

金賞獎：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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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賞獎：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3 萬元。 

銅賞獎：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2 萬元。 

優選獎：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1 萬元。 

佳作：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新臺幣 5仟元。 

★評審團得視參賽作品數量及品質，增減獎項名額，獎項並

得從缺。 

(二)參加獎 50 名，各得獎金 1仟元（等值禮券） 

從所有合規投稿者(得獎者除外)進行隨機抽獎，抽出 50 名

獲獎。 

★主辧單位將視投稿情況，酌增名額致贈紀念品。 

 

八、評選 

(一)凡符合參賽資格作品，由信聯社聘請評審委員評定優勝名

次，參賽者對評審委員之評審結果，不得有任何異議。 

(二)113 年 9月 30 日前於信聯社官網公佈評審結果。 

(三)審查原則及程序： 

由評審委員進行篩選程序，採匿名審查方式進行，審查原則

為符合攝影主題、構圖與情境表現、故事說明，且具創新與

宣傳推廣價值等。 

 

九、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限以使用手機拍攝，僅接受調整亮度、對比度、色

彩飽和度、銳利度並以一次拍攝完成之作品為原則。不得使

用相機、繪圖(含 AI 生成式)或使用軟體修圖後製。 

(二)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本人原創作品，且未曾參加比賽得獎之

作品，或已發表過之作品；不得一稿兩投;嚴禁抄襲、仿冒

及頂替。 

(三)參賽者務必保留未經任何影像處理軟體後製過或手機內建

軟體後製(如效果、濾鏡)的原始數位檔案，以保障自身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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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如主辦單位審理有後製爭議的作品時，若參賽者無法

提供原始檔供檢視時，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四)參賽者應合法取得被攝影對象或標的同意或使用權進行拍

攝(即無肖像權爭議問題)。 

(五)如有違反參賽規定或涉及著作權、肖像權或其他侵權等違法

事宜，一經發現或經他人檢舉屬實者，徵件期間取消該作品

之參賽資格；若為得獎作品，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

獎狀，獎項不予遞補。 

(六)對於違反參賽規定或違法事宜等爭議，參賽者負舉證之義

務，並對主辦單位最後之判定不得有異議，且參賽者應補償

主辦單位因此所支出之費用。如涉有爭議、違法或致損害第

三人或主辦單位時，均由參賽者負一切法律與賠償責任，與

主辦單位無關。 

(七)基於個資保護與比賽公平性原則，請由本人投稿，勿請他人

代為投稿。 

(八)請審慎檢查作品後上傳，主辦單位恕不接受委託更改。 

(九)得獎作品之使用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並保留編修之權利。主

辦單位有權行使一切重製及無限次公開宣傳、發表、出版、

佈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相關權利均不另

致酬。 

(十)請於截止日前提早上傳，主辦單位將以電子郵件系統成功收

件為準，投稿成功者將會收到主辦單位發送「投稿完成確認

通知」及「交件時間序號」至參賽者之電子郵件信箱，若於

3個工作日未收到，請來信或來電查詢。 

(十一)徵件截止後即進入評審階段，不得無故退賽。 

(十二)凡參賽即視同同意本比賽之各項規定，若有疑義或其他未

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一切解釋、補充說明、修改、暫停或

取消部分或全部之權利。 

 

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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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得獎獎品或獎金金額在新台幣 2

萬元(含)以上，得獎者必須依規定扣繳 10%中獎所得稅額，

始得領獎；中獎人如為外籍（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 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改依規定扣繳 20%稅率。若不願意

配合，則視為自動棄權，不具得獎資格，該獎項視同從缺。 

(二)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獎項金額若超過新台幣 1仟元，

獎項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得獎人需依規定

填寫並繳交相關收據方可領獎。若不願意配合，則視為自動

棄權，不具得獎資格，該獎項視同從缺。 


